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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近年來隨著工商業科技急速地發展、人口增加及經濟成長，隨之而來的

問題就是產生大量廢棄物。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為解決日益嚴

重之垃圾問題，積極宣導資源回收之觀念，期能透過廢棄物中可回收之物質加以

回收再利用，進而減少廢棄物送入掩埋場或焚化爐的數量，以延長相關處理設施

之使用年限。 

日本為亞洲先進國家之一，近年來除相關科技產業開發迅速外，所制訂之資

源再利用技術、垃圾清運處理、環境美化、公廁管理等之執行策略，不見得比我

國嚴格，但執行上卻相當徹底。另資源回收採「使用者付費制度」之精神、垃圾

處理採「隨袋徵收」之方式吸引其他國家紛紛前往日取經，此外容器商品環保化

設計之推動與執行已有相當顯著之成效。 

為能使台灣回收體制能更具完整性，藉由實地參訪了解日本廢輪胎、廢鉛蓄

電池及廢容器回收體系現況與相關法令之執行策略，以供我國對於推動資源回

收、落實 4R 推廣目標及提升再利用處理技術等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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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台灣近年來隨著工商業科技急速地發展、人口增加及經濟成長，隨之而來的

問題就是產生大量廢棄物。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為解決日益嚴

重之垃圾問題，積極宣導資源回收之觀念，期能透過廢棄物中可回收之物質加以

回收再利用，進而減少廢棄物送入掩埋場或焚化爐的數量，以延長相關處理設施

之使用年限。 

另為有效推動垃圾減量、資源回收工作及建立合理的回收管道及市場制度，

環保署於 86 年 1 月 1 日起結合社區民眾、地方清潔隊、回收商及回收基金全面

實施「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全面實施資源回收、垃圾減量的工作，藉由回饋

的方式鼓勵全民參與，並強化回收點設置以暢通回收管道，建立開放的回收清除

處理市場以達到資源永續利用之目標。86 年 3 月 28 日立法修正公布廢棄物清理

法第 10 條之 1（後修正為第 16 條之 1），由民間財團法人分別據以成立廢一般物

品及容器、廢機動車輛、廢輪胎、廢潤滑油、廢鉛蓄電池、農藥廢容器、廢電子

電器物品及廢資訊物品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等 8 個基金管理委員會，輔導並執行各

項公告應回收物品及容器之回收清除處理。 

後因應立法院過半數委員連署要求「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納入政府預算，依

國會共識將前 8 個基管會自 87 年 7 月 1 日起移由環保署概括承受，並成立資源

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基管會），整合 8 個基管會原有執行人力，

加強公告應回收項目共同合作清理功能，降低運作成本，藉由公權力主導，貫徹、

落實政策執行，期能達成垃圾減量、資源永續利用之目標。 

日本為亞洲先進國家之一，近年來除相關科技產業開發迅速外，所制訂之資

源再利用技術、垃圾清運處理、環境美化、公廁管理等之執行策略，不見得比我

國嚴格，但執行上卻相當徹底。另資源回收採「使用者付費制度」之精神、垃圾

處理採「隨袋徵收」之方式吸引其他國家紛紛前往日本取經，此外容器商品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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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設計之推動與執行已有相當顯著之成效。 

為能使台灣回收體制能更具完整性，特別規劃日本參訪考察計畫，實地了解

日本廢輪胎、廢鉛蓄電池及廢容器回收體系現況與相關法令之執行策略，以供我

國對於推動資源回收、落實 4R 推廣目標及提升再利用處理技術等參考。 



2010 出國考察報告 

貳、主題 

一、考察輪胎及鉛蓄電池回收清除處理費課費制度、費率核算原

則、課費對象之擇定及課徵實務運作方式等。 

二、考察容器材質最新發展趨勢及替代材質(如 Bioplastic、PETG、

複合材質)之使用情形及廢棄後之處理方式。 

三、考察容器商品環保化設計趨勢(如易撕線規格、全瓶材質單一

化、輕量化等)，及其在回收、處理、再利用階段之環保效益

等資訊蒐集。 

四、考察廢輪胎與廢鉛蓄電池回收方式與處理技術，以及處理後

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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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察過程 

考察行程自 99 年 7 月 5 日起至 99 年 7 月 10 日共計 6 天，考察內容以拜訪

日本社團法人電池工業會、一般社團法人鉛蓄電池再資源化協會、日本自動車輪

胎協會、日本環境省官員等，主要目標為了解日本其廢輪胎、廢鉛蓄電池及廢容

器回收處理體系運作與流程，以下為本次參訪之詳細行程。 

 

日  期 地  點 行  程 

7/5 (一) 台北→日本東京 啟程（搭機前往日本），同日抵達 

7/6 (二) 日本東京 
拜訪日本社團法人電池工業會、一般社團法人鉛

蓄電池再資源化協會 

7/7 (三) 日本東京 拜訪日本自動車輪胎協會、日本環境省官員 

7/8 (四) 日本東京 參加明治大學主辦之環境資源研討會 

7/9 (五) 日本東京 參加日本廢棄物資源循環協會主辦研討會 

7/10(六) 日本東京→台北 返程 

 

2010 年 7 月 6 日拜訪日本社團法人電池工業會及一般社團法人鉛蓄電

池再資源化協會 

一、日本社團法人電池工業會簡介： 

該協會促進研究和開發的電池和電池應用產品，環境保護，資源

回收，質量和性能的提高，產品的安全。 

該協會打算促進健康發展電池和電池供電的產品業，以及其他相

關行業，從而協助工業在總體進度，同時確保安全，並有助於改善人

們的生活。 

（一）該協會事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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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池與電池設備相關之調查研究。 

2、電池與電池設備相關之環境保全、再資源化、品質性能及產

品安全之政策推動 

3、電池與電池設備相關之普及與啟發 

4、電池與電池設備相關之人才培育 

5、電池與電池設備相關之內外關係機關交流與協助 

6、與上述項目相關之其他業務。 

（二）該協會主要成員產品有： 

項目分類 產  品 

一次電池 
鋅碳電池，鹼性鋅錳電池，鋅氧化銀電池，

鋰電池，鋅空氣電池等 

可充電式電池 

汽車鉛酸蓄電池，工業用鉛酸電池，電動汽

車使用的電池，鎳鎘電池，鎳金屬氫化物電

池，鋰離子電池等 

電池設備 各種手提燈，電池應用產品等 

其它 各種電源供應系統 

 

二、一般社團法人鉛蓄電池再資源化協會簡介： 

鉛蓄電池再資源化協會是在平成 16 年(2004 年)10 月 1 日，為了

促進循環型社會形成，以進行「鉛蓄電池的自主回收及再資源化事業」

為目的，由社團法人電池工業協會及日本國內的 4 個蓄電池製造商共

同籌款基金，設立了有限責任中間法人。 

平成 20 年(2008 年)12 月 1 日因施行新法(一般社團法人及一般社

團法人相關的法律)，有限責任中間人成為一般社團法人。隨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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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協會在平成 21 年(2009 年)6 月舉行的定期社員總會上，變更

公司章程，將名稱為「一般社團法人鉛蓄電池再資源化協會（簡稱

SBRA）」。 

該協會事業內容：以汽車用鉛蓄電池的自主回收及再資源化事業

施行為目的，另外有關系統的構築及營運，及相關必要政策的實施和

情報收集、調查、研究的業務。 

三、參訪紀要 

（一）廢鉛蓄電池回收體系 

日本電池回收體系主要是由市場機制及民間自主協會負

責，例如二次電池之回收主要就是由日本可攜式二次電池回收

中心負責（Japan Portable Rechargeable Battery Recycling Center，

簡稱JBRC），並不像台灣由一政府單位（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

理委員會）負責管理回收。日本於2001年4月1日起，頒佈「資

源有效利用促進法」規定必須回收二次電池，包含鎳鎘、鎳氫、

鋰電池及小型的鉛蓄電池，且依照法規規定，鉛蓄電池的本

體、包裝及說明書均需標示回收標誌或是包裝回收標誌（如圖

一）。 

(圖一)日本電池回收標誌圖 
         

鎳鎘電池 鎳氫電池 鋰電 鉛蓄電池 

    

 日本電池回收體系主要依電池類別區分為三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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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第一種為一次電池，包含鋅碳電池、鹼性電池、鋰電池及

鈕扣電池等，其回收係由地方自治體回收系統回收（例如台灣

鄉鎮市公所），再交由電池處理業者進行處理，另鈕扣電池回

收有成立鈕扣電池回收中心負責回收；第二種為二次電池，包

含鎳鎘電池、鎳氫電池、鋰電等，其回收係由日本可攜式二次

電池回收中心（JBRC）回收系統回收，再交由電池處理業者

進行處理，另外有關行動電話電池則會特別交由手機回收商通

路負責回收。而日本可攜式二次電池回收中心（JBRC）回收

運作模式，係由地方回收業者、零售商或銷售業者向日本可攜

式二次電池回收中心（JBRC）提出回收需求，該中心會請運

輸業者前往回收，運輸業者回收後會將其電池送交後端處理業

者處理，並通知該中心回收狀況領取運送費用，而後端處理業

者將電池妥善處理後也會向回收中心回報，該中心則會支付相

關處理費用給處理業者（日本可攜式二次電池回收中心回收系

統詳如圖二）。 

 
(圖二)日本可攜式二次電池回收中心回收系統 

 

第三種為鉛蓄電池，包含車用鉛蓄電池、待機用鉛蓄電

池、調節閥式鉛蓄電池等，其回收主要是由獨立之回收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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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另有部分回收係由一般社團法人鉛蓄電池再資源化協會

(Lead Acid Storage Battery Recycle Association，簡稱SBRA)回收及

製造業者以逆向回收方式回收，再交由電池處理業者進行處理

（詳細日本電池回收體系如圖三）。 

 

 

(圖三)日本電池回收體系圖 

根據與電池工業會訪談得知，由於鉛蓄電池經處理後取出

之再生鉛再利用用途廣，且由於國際鉛價高漲下再生鉛相對新

鉛價格便宜，所以再生鉛市場價值高，造成廢鉛蓄電池回收市

場回收機制活絡，回收皆由回收商自行回收，電池工業會本身

並無介入管理之空間，該會表示鉛價大約界於每噸12萬5千日

圓至13萬日圓之間（每噸1,436美元至1,494美元），該會才有積

極介入管理之空間，但為防止未來國際鉛價下跌，而造成廢鉛

蓄電池可能有回收不順暢情形，目前該會也積極研議幫助日本

政府研究如何精確掌握廢鉛蓄電池流向，希望2011年秋天前，

能建立一套完整回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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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鉛蓄電池處理技術 

目前日本境內大約有24座廢鉛蓄電池處理機構，其中有4

座是兼具冶煉設備之處理廠。日本處理廠之定義與台灣之定義

有些許不同，在日本廢鉛蓄電池處理廠主要是指是將廢鉛蓄電

池破碎後取出再生鉛之處理模式，然後取出之再生鉛會再交由

冶煉廠去冶煉。在台灣所謂廢鉛蓄電池處理廠必須具備前段破

碎拆解及後端冶煉處理模式。 

 在處理技術部分，處理廠之污染防治設備皆須符合日

本環境省之各項污染排放要求，其處理技術是採取機械破碎將

電池打碎後，分選區分鉛、塑膠、酸液，鉛可以送交熔煉爐熔

煉成鉛製品，塑膠則可送交再利用機構利用，酸液則是酸鹼中

和後排放，其處理技術與台灣並無不同（處理流程如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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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日本鉛蓄電池處理流程圖  

 

（三）廢鉛蓄電池相關回收費用機制 

由於現行日本電池回收皆由市場機制運行，並無政府單位

統一單位管理，所以不像台灣向上游製造輸入業者收取回收清

除處理費，並補貼下游處理廠之運作模式，皆由民眾文化素

質、企業社會責任及市場機制共同負起回收體系之架構。 

日本鉛蓄電池近5年平均年產生量大約為300萬顆（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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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年產值平均大約為44億4,990萬日圓（如表二）。以2009

年為例鉛蓄電池產量佔所有電池產量1％，但產生價值卻佔所

有電池24％之多（如圖五）。 

(表一) Secondary battery sales statistics by volume                             單位：1,000 

Calendar 

year 

Total of 

secondary 

batteries 

For vehicles Other 

lead-acid 

batteries 

Small 

sealed-type 

batteries 

Nickel 

metal-hydride 

Lithium ion Other 

alkaline 

2005 1,664,045 29,681 2,982 4,129 320,716 926,502 380,035

2006 1,758,864 30,071 2,859 4,666 330,513 1,072,501 318,254

2007 1,798,073 29,993 2,913 4,630 351,848 1,137,100 271,589

2008 1,931,671 26,899 2,968 4,350 407,705 1,256,111 233,638

2009 1,628,383 20,534 4,127 3,691 362,474 1,082,974 154,583

資料來源：日本電池工業會 

 

(表二) Secondary battery sales statistics by value                         單位：million JPY 

Calendar 

year 

Total of 

secondary 

batteries 

For  

vehicles 

Other 

lead-acid 

batteries 

Small 

sealed-type 

batteries 

Nickel 

metal-hydride

Lithium ion Other 

alkaline 

2005 542,973 82,465 40,816 8,647 77,089 289,148 44,808

2006 572,451 84,665 42,414 9,545 90,202 304,264 41,361

2007 666,838 105,456 45,338 9,783 122,684 333,421 50,156

2008 740,985 119,556 52,221 10,474 127,965 390,423 40,346

2009 550,902 77,386 44,499 8,857 115,213 280,883 24,064

資料來源：日本電池工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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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09 年電池生產統計圖  

 

另有關日本電池資源回再利用率之規定，在法規中明訂各

類電池經處理後之資源再利用比例，其資源再利用比例之計算

方式為：資源再生比例（％）＝回收物再利用物質重量/回收

廢電池重量，各類電池資源回再利用率規範如下： 

電池種類 資源再利用比例

鎳鎘電池 60％ 

鎳氫電池 55％ 

鋰電池 30％ 

鉛蓄電池 50％ 

其中日本規定鉛蓄電池資源回再利用率須達50％以上，計

算分子主要是以鉛為主，也就是要求鉛的再利用率要5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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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台灣也有資源再利用比例之計算，公式概念大同小異，

但主要是明文要求受補貼機構須達到65％以上，不是受補貼機

構則不受此項比率之規定，另計算分子部分台灣是將所有再生

料皆納入計算，而不只僅有計算鉛比例，這是日本與台灣計算

資源回再利用率之差異。 

 

（圖六）拜訪社團法人電池工業會情形  

2010 年 7 月 7 日拜訪日本自動車輪胎協會及日本環境省官員 

一、日本自動車輪胎協會簡介： 

本會成立宗旨是，從事有關自動車輪胎(自動車用輪胎、建設車

兩用輪胎、產業車兩用輪胎、農業機械車輪胎等)的生產、流通、消

費及貿易的調查研究、安全和環境保護的相關政策的立案及推動，策

劃自動車輪胎工業的健全發展。 

（一）該協會事業內容： 

1、自動車輪胎的需求動向調查及各種統計數據的整理製作。 

2、如何正確使用輪胎壓力管理，著眼於促進妥善保養和安全宣

傳活動。 

3、在普通道路及高速公路實施定點輪胎檢查。 

4、對損傷輪胎的檢驗判斷和消費者諮詢，及委託司法，警察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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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進行的檢驗，鑑別等合作。 

5、邁向循環型社會構築、3R(Reduce，Reuse，Recycle)的綜合推

動及對應全球暖化對策、Life cycle assessment 等。 

6、環境負荷物質，有關輪胎道路噪音等環境各事項的調查及因

應。 

7、對輪胎回收制度的對應和徹底知悉。 

8、製作日本自動車輪胎協會年鑑。 

9、對各國安全認證制度的因應。 

10、關於安全基準的統一和 FTA 的推動等跟國際組織、海外各

國政府及輪胎相關團體的調整，促進交流。 

11、有關智慧財產權各主題的調查研究。 

12、輪胎標籤制度的運用及低耗油量輪胎等的普及宣傳。 

二、日本自動車輪胎協會參訪紀要 

（一）廢輪胎回收體系 

日本廢棄物處理與回收再利用政策之演進中，以「促進

資源再生利用法」(1991)、「促進能源使用合理化及利用再生

資源之事業活動臨時措置法」(1993)及「促進容器包裝之分別

收集及再商品化法」(1995)等三法案最為重要，合稱資源回收

三法。日本促進資源再生利用法為綜合性及有計劃性的推動

再生資源的利用，在主管部長制定及公佈的基本方針之下，

為因應促進再生資源利用的政策，對特定業者、第一種指定

產品、第二種指定產品及指定副產品進行政令指定。 

日本廢輪胎屬於「指定一般廢棄物」及「指定產業廢棄

物」，並沒有專門針對廢輪胎處理訂定管理法規或規範，而由

一般民間回收處理機構進行回收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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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回收方式係由販賣輪胎業者或是零售商負責逆向回

收，然後交由有合約之回收處理，最後處理之廢輪胎再交由

再利用機構利用（如圖七）。 

 

 （圖七）日本廢輪胎回收體系圖 

 

 

日本近年廢輪胎每年產生數量大約是 1 億條，重量大約

是每年 100 萬噸，由於 2008 年下半年國際金融風暴發生，使

得全球經濟惡化消費大量減少，反應在 2009 年廢輪胎報廢量

上有下降趨勢，日本近 3 年廢輪胎報廢量如表三所示，2009

年廢輪胎報廢量較 2008 年減少 600 萬條，重量則減少 10 萬 6

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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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日本近 3 年輪胎報廢量 

2007 年 2008 年 2009 年 
  廢輪胎產生源 

條數/重量 百分比 條數/重量 百分比 條數/重量 百分比

條數（百萬條） 81 82% 78 81% 72 80% 
輪胎替換產生 

重量（千噸） 901 85% 860 81% 781 82% 

條數（百萬條） 18 18% 18 19% 18 20% 
報廢車產生 

重量（千噸） 163 15% 196 19% 169 18% 

條數（百萬條） 99 100% 96 100% 90 100% 
合計 

重量（千噸） 1064 100% 1056 100% 950 100% 

資料來源：日本自動車輪胎協會 

 

（二）廢輪胎處理技術 

目前日本境內大約有 150 家廢輪胎處理機構，有 30 家廢

輪胎再利用機構。依據該協會統計，近 3 年廢輪胎處理後平

均大約有 15％作為原形加工使用，包含翻胎再使用、再生膠

粉利用等，在再生膠粉利用部分透過訪談得知，每年日本有

8000 頓廢膠片再回輪胎製程製成輪胎，但因安全考量，再生

膠作製之輪胎以特種輪胎為主（例如農用農機胎），並無法製

成一般汽車用胎；平均有 16％輸出國外，主要是以中古胎名

義出口（出口國家如圖八）；另平均有 59％作為能源利用（當

造紙、化工、水泥、鋼鐵等產業做替代燃料），由此得知日本

廢輪胎再利用途徑主要是作為能源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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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日本中古胎出口情形圖

 

 

在與協會訪談過程曾詢問日本廢輪胎再利用是否有朝向

物質再利用去開發，該協會說明由於國際原油價格居高不

下，對於需要燃料生產之產業造成很大負擔，因廢輪胎的燃

燒熱值高是替代原油燃料可行之商品，且廢輪胎物質利用需

要耗費較大之處理及開發成本，所以現階段廢輪胎仍是以能

源利用為最有經濟效益，日本每年為此還從澳洲、美國、德

國及加拿大等地進口 4,000 噸之廢輪胎膠片，來當作產業輔

助燃料，近 3 年日本廢輪胎再利用情形如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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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日本廢輪胎再利用情形 

 資料來源：日本自動車輪胎協會

 

在處理技術部分，廢輪胎處理主要是破碎處理，係利用

機械力將廢輪胎破碎或研磨處理為碎片（膠片）或粉粒（膠

粉），其中廢輪胎處理後產出之膠片再利用途徑可分為能源利

用及再生橡膠（研磨再製為再生膠粉）等，其處理技術與台

灣大致相仿（處理流程如圖九）。 

 

破碎 

鋼絲 

膠片 

送交再利用機構 

（圖九）日本廢輪處理流程圖 

 

 

 

廢輪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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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輪胎相關回收費用機制 

由於現行日本輪胎回收皆由市場機制運行，並無政府單

位統一單位管理，所以不像台灣向上游製造輸入業者收取回

收清除處理費，並補貼下游處理廠之運作模式。依據輪胎協

會表示日本廢輪胎回收是採使用者付費機制，民眾交付廢輪

胎尚須負擔每條 100~300 日元（大約 36~110 元台幣）之回收

費，其回收費用會依回收距離之遠近而有所差別。回收商回

收輪胎後交由處理廠處理，其回收商大約須付回收費用之八

成給處理廠，而處理廠再以一條 10~20 日元（大約 3.68~7.36

元台幣）不等賣給再利用機構獲取利潤。 

 另外日本廢輪胎也有非法堆置及棄置問題，其原因大

多是回收商在市面上收受廢輪胎後，由於後端出售價格不敷

成本，或是回收商經營不善倒閉，而衍生非法堆置及棄置情

形。有鑒於此，日本政府補助日本自動車輪胎協會經費，請

該協會負責追查並處理相關廢輪胎非法堆置及棄置問題，根

據 2010 年 2 月調查，日本廢輪胎非法堆置及棄置案件 2010

年有 130 件，堆置及棄置廢輪胎重量達 4 萬 2,099 噸，與 2009

年 2 月比較，非法堆置及棄置案件減少 10 件，堆置及棄置廢

輪胎重量減少 1 萬 3,780 噸，2010 年經該協會完成處理案件

總計有 30 件，其相關統計資料如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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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日本自動車輪胎協會

（表五）日本廢輪胎非法堆置及棄置統計 

 

 

 

 
（圖十）拜訪日本自動車輪胎協會情形 

 

三、日本環境省官員訪談紀要 

（一）日本循環型社會之法制體系 

日本循環型社會之法制體系概述係以環境基本法為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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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法為基本原則，其後為執行廢

棄物的適當處理，訂有廢棄物處理法，推動資源回收再利用，

訂有資源有效運用處理法；同時依照個別產品特性之規定，分

別制訂容器包裝再生利用法等子法。 

（二）容器商品環保化之發展 

1、容器包裝再生利用法之背景 

（1）容器包裝再生利用法規範之應回收容器種類有玻璃容

器、寶特瓶、紙製容器及塑膠容器等四項容器。 

（2）資源回收再利用依其廢棄物處理法、一般廢棄物之處理

係由市町村(市、鎮、鄉)統籌負責。 

（3）一般廢棄物排出量大部分由容器與容器包裝業者負責回

收，另因居民反對設置處理廠，因此，最終處理焚化場

(燒卻物)之土地取得相當困難，故平成 7 (1995) 年利用

容器包裝回收再利用法制度，將原本由市町村(市、鎮、

鄉)負全責回收清除處理，改為業者也有部分回收責任。 

2、容器包裝再生利用之制度概要 

（1）在容器包裝再生利用法體系中，消費者排出之容器包裝

廢棄物(例如:寶特瓶)應予以減積、分類，依市町村(市、

鎮、鄉)規劃之收集計畫明定應進行去除異物後捆包，再

交由市町村(市、鎮、鄉)收集清運。 

（2）市町村(市、鎮、鄉)與日本容器及包裝再生利用協會訂有

契約規範，將各類容器包裝廢棄物交付給再商品化之事

業機構，進行處理及再商品化製品之販售。 

（3）在容器包裝再生利用法體系中，容器製造業者、再利用

業者、包裝利用業者(例如:保特瓶製造業者、飲料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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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負有再商品化義務之履行責任，此外，業者也可繳交

再商品化費用予指定法人日本容器及包裝再生利用協

會代為履行再商品化義務。 

（4）該協會係由飲料廠商及流通業者組成，通常以無償方式

回收市町村(市、鎮、鄉)所收集之廢容器，再透過招標

方式訂出價格及委託業者回收。 

（5）有關容器包裝回收再利用及費用流向，詳如圖十一所示。 

（圖十一）容器包裝回收再利用及費用流向圖 
 

 

3、市町村收集之實施現況 

依環境省官員提供之資料顯示(如圖十二所示)，平成 20

（2008）年市町村(市、鎮、鄉)收集各類材質實施回收的比率：

無色玻璃容器 95.7%、茶色玻璃容器 95.8%、其他玻璃容器

95.3%、紙容器 35.8%、寶特瓶 98.1%、塑膠容器 72.7%、鐵容

器 98.9%、鋁容器 98.9%、紙箱 90%、飲料用紙容器(鋁箔

包)77.2%。顯見各市町村實施塑膠容器與紙容器回收之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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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玻璃容器、鋁容器及鐵容器為低，惟各類容器市町村回收

的比率有逐年增加之趨勢。另有關市町村自平成 9 (1997) 年

至平成 20(2008)年度之各容器包裝品項回收比率統計及回收

總量之變化詳如圖十二所示。 

 （圖十二）容器包裝品項回收比率統計及回收量之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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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容器包裝再生利用法修改概要(平成 18 年 6 月成立) 

 

主管大臣規定「事業者判斷基本事項」，使用一定量以上之容器

包裝業者，有義務報告處理方法，如處理不當可勸告、公開、

或命令等措施(平成 19 年 4 月施行) 

導入對業者促進排出控制之措施 

年 4 月施行) 

調查排出之情況、排出之抑制及對消費者之指導與幫助(平成 19

環境大臣委辦「容器包裝廢棄物排出控制推進員」，推進員負 

消費者之意願改善，促進與業者之聯絡  

 

 

 

 

 

(塑膠袋對策等) 

容器包裝廢棄物

之排出控制 

 

 

 

 

推動分類收集在

商品化 設置事業者提出合理程序之再商品化資金(平成 20 年 4 月施行)

設置事業者對市、鎮、鄉提出資金 

強化對不負責業者之罰則(平成 18 年 12 施行) 

強化對業者不負責再商品義務之罰則 
 

 

 

確保業者間公平

性 

廢保特瓶之輸出，明確規定國家方針(平成 18 年 12 施行) 

容器包裝廢棄物之再商品化，國家方針之明確化  

 

容器包裝廢棄物

之再商品化 

 

5、再利用製品商品流向與輸出實態調查 

（1）以市町村(市、鎮、鄉)收集之廢 PET 寶特瓶為例，平成

20 (2008) 年廢寶特瓶回收處理量有 28 萬 4 千公噸，由

指定法人將廢寶特瓶，送至國內處理廠進行再利用占 15

萬 4 千公噸，廢寶特瓶可回收再製成塑膠花盆、衣服類、

填充玩具之填充物等原料，再製品中纖維類占 8 萬 6 千

公噸、Seat 占 5 萬 9 千公噸、瓶子等占 9 千公噸，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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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人輸出至中國大陸之處理量占 13 萬公噸，其再製

品中國大都使用廢寶特瓶再製成其他塑膠製品。 

（2） 依平成 20 (2008) 年所使用之寶特瓶市町村自行處理之

實態調查結果，使用後寶特瓶之處理，交由指定法人回

收處理量有逐年增加趨勢，據環境省官員表示，平成 20

年度依貿易統計資料顯示，藉由貿易關係由市町村自行

處理量約占 32%，平成 21 年度計畫指定法人之回收處

理量已達 68%。 

（3）平成 20 年度廢寶特瓶自行處理市町村(市、鎮、鄉)之實

態調查結果： 

A、市町村自行處理廢寶特瓶，委託回收業者有條件契

約之約定事項(有條件契約)占 62.3%，委託回收業者

無設契約條件(無條件契約)占 34.8%，未回答占

2.9%。 

B、上述條件有無之界定，據環境省官員表示，家庭用

完後產出之廢寶特瓶，委託回收清理業者會進行挑

選分類，乾淨的廢寶特瓶作為回收處理再利用再製

商品化(有條件契約)，較髒之廢寶保特瓶則送往焚

化廠焚化處理(無條件契約)。 

C、使用後之廢寶特瓶再商品化之處理流程 

於基本方針訂有，使用後之廢寶特瓶交由指定法人

以外之處理業者處理時，須具下列條件： 

（A）回收容器包裝廢棄物需以環境保護之最適切

方式處理。 

（B）市町村對容器包裝廢棄物之處理，應進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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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公開，受居民檢視。 

基於基本方針，進行下列措施： 

（A）對使用後之廢保特瓶由市町村(市、鎮、鄉)

調查現況。 

（B）依基本方針之主旨，通知各自治體。 

（4）廢寶特瓶市町村(市、鎮、鄉)之實績回收量、協會取得之

回收量及得標單價之變化，詳如圖十三所示。 

 
（圖十三）廢寶特瓶市町村(市、鎮、鄉)之實績回收量、協會      

取得之回收量及得標單價之變化圖  

 

 

 

 

 

 

 

 

 

平成 21 (2009) 年市町村(市、鎮、鄉)目標回收量為

31 萬 2,000 公噸，市町村(市、鎮、鄉)交給日本容器包裝

協會契約量為 2 萬 0,508 公噸，而其中僅有 10 萬 8,492

公噸輸出至中國大陸。價格變化之情形，以平成 9 (1997) 

年回收量為 2 萬 1,361 公噸為例，當時廢寶特瓶回收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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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負責，業者可將廢寶特瓶以 1 公噸日幣 7 萬 7,100

元賣給回收業者，但到了平成 20 年 (2008) 年，由於中

國大陸對廢寶特之需求大幅縮小，導致業者需以日幣每

公噸 4 萬 5,118 元支付予回收業者代為處理，到了平成

21 (2009) 年時寶特瓶需求量略增，但業者仍需以日幣每

公噸 4,166 元支付予回收業者代為處理廢寶特瓶。 

（5）對使用後之廢寶特瓶市價變化與因應措施 

A、廢寶特瓶原本可作為回收的資源物售出，但是現況

受到全球經濟不景氣影響，廢保特瓶輸往中國大陸

的數量銳減，可能會發生市町村(市、鎮、鄉)，自

行處理販賣之廢保特瓶賣不出去，而堆積在倉庫中。 

B、以往輸出國外(大都輸往中國大陸)之廢保特瓶，於

國內再製商品化之後，而在國內流動，將導致回收

再利用價格大跌，回收業者無意收購，使得自行處理

廢棄寶特瓶之市町村陷於窘況。 

C、大量之廢寶特瓶堆置無法及時妥善處理之窘況發

生。 

D、基於上述情事，往以每年標售決定資源物價格，改

為： 

（A）以前自行處理廢保特瓶之市、鎮、鄉，改由

指定法人日本容器包裝協會自行交易處理並

輸往國外。 

（B）原本契約制訂 1 年之回收價格，依市價之波(變)

動價格，容許於年度中，視需求改變原訂回

收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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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廢塑膠容器之回收再利用 

A、由消費者使用後廢棄之塑膠容器經由市町村(市、

鎮、鄉)收集之回收量占 67.2%，這些回收量有 60.4%

交由指定法人回收再利用，6.8%交由非指定法人回

收再利用。廢塑膠容器回收再利用製程分下列五

類：(1)塑膠製品、(2)熱分解油、(3)高爐還原劑、(4)

焦炭爐化學原料、(5)合成瓦斯，詳如圖十四。 

 

 
（圖十四）廢塑膠容器回收再利用製程圖 

 

 

容器包裝商品化之再檢討與滿足品質基準之再利用

為優先，且重點在確立資源物質回收、減少自然資

源的消耗與減輕環境的負擔。 

B、另以材料性做回收之變化顯示，回收初期回收處理

業者認為塑膠瓶較髒或參雜許多雜質者，不適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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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塑膠粒，且處理業者也無意願朝此方向進行再

利用。直到財團法人包裝再利用協會認為本於回收

理念及有效再利用用途，塑膠仍可再製成塑膠而非

只是燃料，因此，該協會制定 2 階段發包措施，第

1 階段為處理業者應將塑膠再製成塑膠材料者優先

發包；第 2 階段再將發包不出去之塑膠做為燃料，

有關廢塑膠應用於各類(例如燃料、高爐還原劑等)

之變遷情形，詳如圖十五所示。 

（圖十五）塑料應用之變遷圖示  

 

由上圖示顯見平成 16 年塑膠製品僅占 24.6%，但平

成 21 年已提升至 56.6%，平成 22(2010)年【目標量

暫定為 50%】，且多數處理業者靠此類處理方式維

生。另據環境省官員表示，現況塑膠容器再製成塑

膠材質 1 公噸發包價約為 6 至 8 萬日圓，而塑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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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爐還原劑使用 1 公噸發包價約為 3 至 4 萬日圓。 

（7）未來第 6 期(平成 23 年度~27 年度)市町村(市、鎮、鄉)

分類收集計畫與固縣市分類收集促進計畫之內容，詳如

圖十六所示。 

（圖十六）分類收集促進計畫圖  

 

（8）特定事業者再商品化費用提出資金制度 

A、提出總額(假設費用-實際費用)×1/2 

B、分配基準:依市町村(市、鎮、鄉)合理化辦理分配。 

   ※每年度依特定分類別提出資需求。 

C、平成 20(2008)年提出資金總計金額約為 95 億日圓，

詳如表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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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平成 20 年度提出資金統計表                         單位:萬日圓 

      分配基準 

資源物 
假設費用(Α) 實際費用(B) 差額(Α-Β) 提出資金 

玻璃(無色) 295,830,613 353,459,897 -57,629,284 0

玻璃(茶色) 354,631,714 392,619,487 -37,987,773 0

玻璃(其他顏色) 552,982,982 647,481,680 -94,498,698 0

紙容器包裝 124,681,687 12,590,178 112,091,509 56,045,755

保特瓶 748,730,492 95,815,966 62,914,529 326,457,265

塑膠容器包裝 53,324,933,384 35,120,796,861 18,204,136,523 9,102,068,262

合計 948,457,282

（三）容器包裝 3R 策略之推動 

1、執行法令以廢棄物處理法、資源有效運用處理法(又稱「3Rs

法」)，3 R 係指減量(Reduce)、再使用(Reuse)、再生利用

(Recycle)。資源有效運用處理法之執行重點包括：(1)減少和

回收副產品。(2)利用再生資源和可重複使用的部分。(3)從 3R

的認識進行產品設計和製造。(4)產品標識，分類收集廢棄物。

(5)自願回收和再循環使用的產品。(6)促進有效地利用副產

品。 

2、廢棄物處理法執行重點包括：(1)適當的廢棄物管理。(2)設立

廢棄物處置設施條例。(3)廢棄物處理企業條例。(4)廢棄物管

理建立標準化。(5)控制不當處置措施。(6)通過參加公共部門

之研發設施。 

3、平成 18 年至 21(2006 至 2009)年度以區域性實施推動 3R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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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十七所示。 

 

（圖十七）區域性實施推動 3R 事業圖  

 

4、平成 22(2010)年度 3R 推動目標，Reduce 以：(1)輕量化、輕薄

化之設計等方式開發。(2)續推廣小型量販店對消費者係屬自

用者，原則上不包裝，僅特定之土產店、百貨公司等改以「布」

包裝，削減使用量。(3)減少塑膠袋使用，研發替代材質。Reuse

則以：推廣消費者自備瓶(杯)之優惠等措施，鼓勵重複使用。

Reuse 以：(1)維持提升資源回收再利用率與環保化再製商品

利用率。(2)加強宣導與推廣資源回收、洗淨、分類共同做環

保。(3)減容相關設備之持續開發。(4)研發、複合材質之再利

用。(5)擴大企業自主回收責任。 

5、日本環境省為推廣廢棄物包裝容器 3R 政策(減量、再使用、

回收)，將於 7 月至 8 月間在全國各地徵求推廣示範企業。獲

選之企業或團體須針對 3R 政策進行實際面的執行及宣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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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推廣 3R 的優點及實施方式。環境省將對獲選者提供一定

金額補助，以期達到政策宣導及普及教育目標。 

（四）自動販賣機設置回收設施、玻璃逆向回收制度及容器包裝材

質發展趨勢之推動模式 

1、設置自動販賣機係廠商自主性實施，政府未制度相關法令規

範，自動販賣機旁所設置之回收筒設施，亦由廠商自發性設

置，至於回收筒之清理與維護清潔工作，則區分為設置在戶

外之自動販賣機由廠商定期負責清理維護整潔，而設置於店

內之自動販賣機則由交由店家負責清理。 

2、有關冷飲店使用塑膠杯或紙杯回收退費制度，政府未介入但

有極少數廠商自辦實施回收，並以 1 個廢塑膠杯或鐵、鋁容

器可退 10 元日圓(商品販售價為 110 元日幣)進行回收，且設

置地點多以觀光景點、宣導成分居多。 

3、廢玻璃瓶逆向回收協會未推行退瓶費制度，但販售酒類商品

之商家採自辦方式，不分瓶身大小以每支廢玻璃瓶可退回 5

日圓作為獎勵民眾做回收。至於飲料廢玻璃瓶若容量僅 10 ml

之藥品玻璃瓶或容量 200 ml 之提神飲料玻璃瓶(非酒類瓶)則

未實施逆向回收，而是比照其他應回收廢棄物進行分類後交

由市町村回收處理。 

4、有關生質塑膠 Bioplastic 之回收再利用途徑與應用及其容器包

裝材質發展趨勢，日本才剛起步尚處於研究階段。另塑膠瓶

身之標籤使用易撕線部分，只要是寶特瓶標籤均已加上易撕

線，而易撕線主要係由協會負責推動，其目的係方便回收處

理業者進行去標籤以達更有效應用，另撕下之易撕線標籤則

屬一般廢棄物丟棄，未進行再利用。至於回收量部分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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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09)年約有 30 萬公噸，主要是由市村町負責回收，其回

收量約占 7 成，另約 3 成則由商店及自動販賣機旁所附設之

回收筒回收。 

 

 

 

（圖十八）與日本環境省官員訪情形 

 

2010 年 7 月 8 日參加日本明治大學研討會 

參加由明治大學舉辦有關環境技術研討會，會中分兩場研討主題，第一場是

由台灣台北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理研究所張添晉教授，發表有關污水處理廠污

泥減量技術研究；第二場由蘭陽技術學院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林獻山教授發表

有關戴奧辛抑制劑技術研究。 

【第一場研討會摘要】 

近年來台灣為了強化國際競爭力，提升生活品質及維護生態永續，已將污水

下水道列為重要建設之一，為國家發展重要指標。台灣地區每年下水道污泥總產

量約320萬噸，台北市則每年產生下水污泥達10.5萬公噸，估計2010年，將超過30

萬公噸。 

污水處理廠在處理污水成本中，其污泥處理成本約佔處理程序總費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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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0％，而且下水道污泥包含大量引起疾病之細菌，若未能妥善處理與處置，

將帶來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及龐大的最終處置成本。 

因此，先進國家皆積極研發污泥減量技術，減少廢棄污泥量，其發展的減量

技術包括：超音波水解技術、整合性厭氧污泥水解減量系統、臭氧污泥減量技術、

薄膜生物程序污泥減量技術及好氧高溫污泥減量技術等，由各種污泥減量技術比

較發現，嗜熱菌污泥減量技術的過剩污泥幾乎為零，利用嗜熱菌較快的代謝速

度，縮短系統的污泥停留時間，其運轉成本為傳統活性污泥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

一，對中溫性致病菌有殺菌效果。而經過污泥前處理後有助提升減量成效，其中

前處理技術可利用超音波及臭氧處理技術。 

超音波前處理的特色為將污泥膠羽破壞使顆粒變小，增加難溶有機質溶出速

率，減少消化時間及剩餘污泥產量。高溫好氧污泥減量系統對處理廢水或污泥減

量及一般污泥消化程序之處理效果均佳，對難分解成份的廢水及具高溫廢水處理

具有更佳的效果，可縮短污泥停留時間、對致病菌具殺菌能力，使有機廢棄污泥

的產量大幅降低。 

經由超音波震盪前處理與高溫嗜熱菌作用，觀察TS、TVS及CODt之去除率

效果皆相當良好，在相同的污泥停留時間下，經過高溫嗜熱菌及超音波前處理後

的污泥減量效果最佳，顯示污泥固體物及膠羽被破壞較徹底，有效分解出細胞質

而使有機物釋出，由電子顯微鏡觀察發現，污泥經超音波震盪後，污泥膠羽破壞

越明顯。研究指出，於高溫好氧條件下污泥經超音波前處理可將消化SRT縮短至

三天，VSS去除率達55％，經臭氧前處理消化之ST可縮短至九天，證明污泥經前

處理結合高溫好氧消化，污泥停留時間及其體積可大幅降低。 

 污泥減量之研究為3R循環的第一個步驟，後續將朝向污泥再使用（運用

於污泥材料、肥料化）及再利用（再能源化）邁進，已達成物質循環之目標。 

【第二場研討會摘要】 

由於利用廢輪胎為原料，經裂解製程反應回收的燃料油中含有較高比例的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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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容易腐蝕鍋爐設備，使得廢輪胎製燃料油產品的經濟價值偏低。為了解決

燃料油硫含量偏高的問題，過去都已脫硫的角度試圖找出最經濟可行的降低硫含

量的方法，不過效果都不顯著。 

利用一氧化鐵(FeO)的奈米金屬氧化物添加到由廢輪胎熱裂解製成的含高比

率硫化物的工業用燃料油中來製作新型的戴奧辛抑制劑。由於戴奧辛抑制劑中的

硫酸鹽化合物可以置換焚化爐中的氯原子；同時三氧化二鐵之燃燒促進劑，可降

低未完全燃燒碳之產生率，減少戴奧辛產生的機率。 

戴奧辛抑制劑，主要是以橡膠裂解油與金屬氧化物調製而成，橡膠裂解油是

由輪胎經熱裂解反應生成,且含有0.5%至1.5%的硫，而金屬氧化物可選擇自鐵的

氧化物、鈣的氧化物或其混合。其中，以該抑制劑在乾燥狀態時的重量為基準，

其中包含1至5重量百分比的硫、10至35重量百分比的鐵和0.5至1.5重量百分比的

鈣。 

 

（圖十九）參加研討會情形 

 

2010 年 7 月 9 日參加日本廢棄物循環協會研討會 

本研討會主題是有關城市礦山回收再利用，主要探討資訊家電中含有所許多

稀土金屬之運用，其研討會相關內容說明如下。 

有色金属是工業上對金屬的一種分類，指除鐵、鉻、錳外，存在自然界中的

金屬（不包括人工合成元素）。常用的有色金屬包括銅、鋁、鉛、鋅、鎳、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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銻、汞、鎂及鈦。有色金屬可以用密度、特性、價格及蘊藏量，分為有色輕金屬、

有色重金屬、貴金屬及稀有金屬四類。有色輕金屬：密度小於4.5 g/cm3，且蘊藏

量較多的金屬，包括鋁、鎂、鈉、鉀、鈣、鍶、鋇。這種金屬的活性較強，其氧

化物及氯化物相當穩定，很難還原。有色重金屬：密度大於4.5 g/cm3 ，且蘊藏

量較多的金屬，包括銅、鎳、鉛、鋅、錫、銻、鈷、汞、鎘及鉍。貴金屬：包括

金、銀和鉑、銥、鈀、釕、銠、鋨等鉑族元素。其特性是它們對氧和其他試劑不

容易反應，在地殼中含量少，價格也較一般金屬貴。稀有金屬：指在自然界中含

量很少，分佈稀散或是不容易提取的金屬。其中可再分為稀有輕金屬、稀有高熔

點金屬、稀有分散金屬、稀土金屬及稀有放射性金屬等五種。 

早稻田大學理工學院講師大和田秀二發表稀有金屬資源對策與回收技術中

指出，日本對稀有金屬定義係指：地球上存在量稀少的、礦產開採困難的及工業

發展不可或缺的有色金屬。其主要用途為高機能材（例如：特殊鋼、液晶等）及

小型電子機器（例如：IC、半導體、小型二次電池等），由於擁有礦產國家採取

減少開採或禁止輸出政策，造成稀有金屬國際價格不斷攀升，由於日本國內蓄積

的金屬總量就相當是一座「都市礦山」，這些稀有金屬可重覆循環再利用，只要

能做好都市礦山的資源回收再利用，就能穩定供給資源不予匱乏。 

稀有金屬資源之對策，在經濟產業省資源能量廳內之總合資源能量調查會礦   

業分科會，稀有金屬對策部會檢討結果得到4個結論。近年來，有色金屬的價格

顯著上升，日本政府基於展望在世界市場發展的各種條件以及短期在礦產資源供

應和需求，對於有色金屬的價格趨勢已依這4個結論建立戰略礦產資源政策之4

項指導原則。4個結論分別為： 

（一）探礦開發之推進，強化稀有金屬探查與中心之海外資源之獲得。 

（二）資源回收再利用之推進，有助於都是礦山之開發。 

（三）替代材料之開發，則不必使用特殊稀有金屬之材料開發。 

（四）稀有金屬之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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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有效之排序時為：（四）（三）（二）（一）。現在日本由地殼中開

採稀有金屬已是相當困難之事，故需與國外之政府合與企業合作，於國外開採礦

山，目前於開發國家利用經濟支援之法是無法實施的，因此，利用高科技之衛星

探查之方法協助找尋探礦是必要之事。 

回收再利用是最優先考慮之政策，回收再利用有兩種特性，一為使用法規規

定；另一為係以經濟之合理性之自主進行。如經濟上有利益時沒問題，但資源與

廢棄物相近時，就無利益可言，由於日本已經無法再找到新的礦山，未來資源需

求仰賴進口，對於既有資源要特別珍惜徹底加以利用，因此回收再循環利用的作

法陸續推廣執行。 

因稀有金屬量不多，因此投資設備進行回收再利用時，需考慮目前非鐵製煉

業者有回收何種元素後再行檢討回收再利用組織。目前在銅、亞鉛、鉛之礦石處

理時，處理廢棄之同時回收稀有金屬，特別是Au、Ag、PGM、Se、Te等含在非

鐵製煉物之礦石中，此外，In、Ga、Sb、Bi等也可回收。此等元素在非鐵製煉之

設備再加設一套回收設備即可進行自動回收。最近稀土類元素與Li電池元素使用

量越來愈多，因此需檢討其回收再利用程序，對於回收Li電池應先分離廢棄製品

再抽出需要之元素後再利用，關於目前沒有利用價值卻含量少之廢金屬需保存，

此稱「人工礦床」。 

本次參加此研討會目的，相關部份在於回收再利用政策上，因此僅摘錄大和

田秀二發表之稀有金屬資源回收政策作說明。就確保穩定供應資源的角度，建立

一個有色金屬之回收利用和可再生資源之回收系統是相當重要的。積極進行回收

可取得主要之有色金屬，如銅，鋅，鉛和鋁以及少量之稀有金屬。然而，為了提

高收集率，仍應面對一些具挑戰性的問題，包括改善收集設施、建立系統及保證

穩定的回收原材料等。尤其稀有金屬是非常稀少的，地球上既有礦藏分佈極其不

均，因此這些回收原料是很非常重要的國家資源。未來有色金屬用在各種不同形

式之電子電器上已日益增多(例如:洗衣機、冷氣機、手機等)。故未來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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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之電子電器之分離技術，有效將稀有金屬從中分離出也就更顯得重要了。 

 

 
（圖二十）參加研討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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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回收制度之比較 

日本資源回收作業，主要是由民間協會自主運作，而有關資源回

收法令部分則由日本環境省制定，這與台灣 86 年時期由 8 大基金會

（廢一般物品及容器、廢機動車輛、廢輪胎、廢潤滑油、廢鉛蓄電池、

農藥廢容器、廢電子電器物品及廢資訊物品）負責台灣資源回收業務

有些許類似，但台灣目前做法則是由政府單位統籌規劃執行資源回

收，這是與日本資源回收作業大不同之處。以日本廢輪胎及廢鉛蓄電

池之回收而言，所採用的回收方式大多採以生產者與回收組織共同執

行回收工作為原則，其背後皆有民間相關協會來統計相關回收成果，

政府角色僅監督而不直接參與回收工作。 

在參訪過程中，訪談單位對其台灣之回收管理與政策十分肯定，

並認為由政府統一規劃執行能使資源回收展現較大之效果。反觀日本

民間協會自主管理，如在市場機制運作順暢，及廢棄物市場價格活絡

之下，資源廢器物回收並不會有太大問題，但當經濟不景氣時，廢棄

物市場價格下滑之際，隨意傾倒之污染事件則會層出不窮，所以目前

日本也有部分廢輪胎隨意堆積及傾倒問題，使得日本政府開始重視這

問題。 

若相比較政府管制及市場機制之回收方式，皆有其優缺點，政府

管制的優點就是，統一執行民眾遵循容易，缺點則是管制成本大執行

效率緩慢；市場機制回收之優點就是，執行擁有彈性減少行政成本，

缺點則是無法解決市場失靈問題，容易造成污染事件產生。目前我國

回收方式係由政府統一管理，以執行成效來說，有不錯之成績，但是

日本民間自主制仍可為我國未來可以參考之方式，將有自主能力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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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回歸業者，政府做背後監督之角色，可減輕政府管制之負擔。 

二、台日容器政策比較 

日本塑膠容器回收後不會再製成塑膠容器，僅作為購物提袋、衣

服、花盆吊飾等製品，此與我國塑膠再利用發展模式相同，惟日本企

業繳納費用予日本容器包裝再利用協會針對塑膠容器無法再製成塑

膠容器頗有意見，此與我國容器商品製造/輸入業者之態度不同，我

國業者僅針對費率訂定之程序是否符合「資源回收費率審議委員會設

置辦法」規定及已通盤考量各別物品之回收處理成本、營業(含製造

及輸入)量、報廢量、及基金餘絀、稽徵成本、環境影響成本等因素，

並經專家學者、環保團體及相關業者代表組成之費率審議委員會審議

核定費率為主要目的，至於回收之塑膠容器是否能再製程塑膠容器並

無意見。本次考察由訪談中深刻感受到，我國塑膠容器之回收清除處

理及再利用技術並不亞於日本，至於企業自主回收部分，因日本企業

組織非常重視道德倫理及企業形象，此與我國國情有其差異性，國內

企業自主回收觀念還有努力空間，另一方面基層教育之宣導與道德觀

養成亦是重要的一環，我國今年 4 月環境教育法已由總統發布實施，

相信未來我國資源回收工作，仍會持續創造佳績。 

另日本的 PET 寶特瓶多屬透明瓶此與我國市面上所見之寶特瓶

顏色多樣(如綠色、茶色、淡藍色等)有所不同，日本使用單色瓶回收

之分類處理上相對較單純。此部分可供未來我國執行資源回收政策之

增(修)訂參考，另現階段本署刻正研議推動「自動販售機旁應設置回

收相關設施」及「易遭棄置類型之廢玻璃瓶研議實施回收瓶費或回收

獎勵金制度」，若我國企業能效仿日本企業家之精神與政府共同努力

執行回收，相信前揭策略可提升我國容器回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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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加研討會心得 

本次參加都市礦山之有用性、資源性、安全性、經濟性評價將來

之方向之研討會，對日本高科技電子產業衍生之廢料含貴金屬與稀有

金屬之回收再利用技術現況已有深刻印象。日本在回收制度政策面、

教育宣導、回收處理技術之提升、以及實質推動回收工作與資源物暫

時處置存放等措施，執行的相當落實，作法上亦相當積極，未來若我

國要提升國家競爭力，宜盡早建立政策，並進行有色金屬與稀有金屬

之回收再利用與暫時處置等作為。 

四、台日環境之比較 

在日本東京參訪 6 日，所到之處環境算是保持乾淨，最讓人值得

注意是東京街道上的飲料販賣機，數量幾乎到走十步就能看到一台飲

料販賣機的地步，但每部販賣機旁一定設有飲料分類回收筒，方便民

眾喝完丟棄，這樣的作法不但減少飲料空瓶喝完隨意放置造成環境髒

亂，也順便做好了資源回收，有利於廢棄物後端再利用。相較在台灣

販賣機並沒有日本多，可是取而代之的是手搖式飲料店（泡沫紅茶

店），如果運用相同概念，把飲料店發展成小型回收站，這樣民眾喝

完飲料隨處可做回收，廣設回收設施(即設置飲料回收筒)，可減少隨

手亂丟之行為，這是台灣值得學習效仿之處。 

另外日本並未比照台灣實施垃圾不落地政策，所以在東京街道

上，到處可以看見固定地點有覆網遮蓋之垃圾區，相較之下這點我國

是值得驕傲的，目前我國大多數城市皆採行垃圾不落地措施，環境上

少了垃圾的堆置，因此，整體上城市感覺乾淨許多。雖然日本並無採

行垃圾不落地，但已有使用垃圾專用袋，所以垃圾外觀看起來有一致

性且有覆網及限制區域，所以不至於讓人有太髒的感覺。值得注意的

是，日本東京有許多烏鴉，烏鴉為了覓食則會啄破路旁的垃圾，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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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散落情形，有點像我國未實施垃圾不落地之前都堆置於屋外，容

器遭野狗或野貓咬破垃圾袋垃圾散落一地，本次考察無法獲知日本政

府對於這樣情事有何因應對策，但聽說日本人認為烏鴉屬「吉祥」象

徵，因此不會撲殺驅趕，如果日本也能效法我國之作法實施垃圾不落

地應是不錯之選擇。 

 

（圖二十一）販賣機回收設施  

 

 
（圖二十二）日本垃圾放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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